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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投标人须按照本项目服务要求，提供满足采购人要求的场地和相关管理服务。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中型或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如有更新以最新国家或行业标准执行。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面积需求（平方米）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22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潞河大队）
	8000
	否

	23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台湖大队）
	6000
	否

	24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长陵营大队）1
	4000
	否

	25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长陵营大队）2
	3000
	否

	26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副中心大队）
	4000
	否

	27
	通州支队涉案停车场（高速路大队）
	3000
	否

	31
	[bookmark: _GoBack]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涉案停车场
	6000
	否

	32
	首都机场支队涉案停车场
	3000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实施的时间：自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
2.采购项目（标的）实施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自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
5、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一）场地要求
1.涉案停车场须为地面（包括桥下但高度不能低于4.5米），单层平面停车场，只能作为涉案车辆停放专用，不得对社会车辆开放，出入口方便拖移车辆进出，四周须有围墙或围栏，围墙或围栏须为砖混结构或钢铁制结构，高度不低于2米，透视型围墙或围栏应使用不透明材质进行遮挡且须加装防攀爬设施，确保不可视、不可攀爬翻越。场地地面全部硬化平整，须具备必要的排水设施。
2.涉案停车场内须有足够的使用面积可供办案单位扣留拖移车辆停放，存放扣留拖移车辆的区域须进行硬化，地面平整，并利用围栏、标线进行明示；停车位须以白色标线施划清晰，小型车辆停车位的规格为600cm×250cm，大（中）型车辆停车位的规格为1560cm×325cm。
3.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拟提供停车场的土地使用权证或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或具有相应资质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图纸或其他等证明材料，标明面积和位置信息（能够显示停车场及周围地理位置的电子地图截图，截图中须标注附近交警执勤队或主要公路位置）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二）设施设备要求
1.涉案停车场入口明显位置须设立停车场标志牌（全称）、“XX支（大）队涉案停车场”标志牌（按采购人要求，由投标人制作）。
2.具有火灾处置能力。投标人须具备足够的灭火器、灭火毯（石棉被）、消防栓、水带、水枪等消防设施，并保证有效。
3.投标人须在停车场内四周及停车场出入口安装照明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保证全天候有效，保证照明、监控无死角，确保涉案车辆出入和存放有明确记录和清晰影像并保存90天以上。投标人须定期将电脑存储的影像数据按照时间顺序刻录成盘（要求数据时间连续）。
4.投标人须配备联网计算机、移动硬盘、数码相机、塑封机等设备用于建立电子台账数据统计。须有专用业务办公用房，用于办理车辆存取手续。业务办公用房内须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明显位置须张贴或悬挂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投标人须配备足够的防盗铁皮档案柜，用于存放扣留拖移车辆相关的账本、档案、凭证等物品；须配备防盗的钥匙柜，用于存放扣留拖移车辆的钥匙。
6.可按采购人需求提供车衣、苫布、车棚等，能够对扣留拖移车辆给予妥善保护。
（三）制度及人员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严格完善的车辆停放安全监管措施、服务规章制度、常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停车场管理人员须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能够认真遵守采购人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规范，积极配合检查督导。
3、停车场管理人员须具有电脑操作能力，能够全天随时办理车辆存取手续，应配备足够的值守人员对被扣留拖移车辆停放安全进行24小时巡视并按要求制作巡视记录。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须符合法律、法规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条件。投标人还应针对本项目提出具体服务管理流程方案及组织实施方案。
2、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提出具体服务管理流程方案及组织实施方案。
★投标人的报价中应包含承担采购人涉案车辆的转运费用。投标人应于2026年7月15日（含当日）前，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涉案车辆转运至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停车场的工作。2026年7月16日起，仍未完成转运的车辆所产生的管理费用和场地租赁费由投标人承担。自2026年8月1日起，若投标人仍未完成全部车辆转运工作，除上述费用外，每逾期一日，还应按以下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每平方米每年  元×停车场面积）÷365】，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每年  元×停车场面积×2】的5%。若投标人逾期转运给采购人造成其他实际损失且超出违约金上限的，投标人应就超出部分另行赔偿。（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格式自拟；其中“每平方米每年   元”指投标人报价，请投标人据实填写）

